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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沈祥琳
電話：04-37061397
電子信箱：e-p254@mail.k12ea.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1460017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商借教師作業原則、商借教師簡歷表 

(A09030000E_1146001796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30000E_1146001796_senddoc1_Attach2.odt)

主旨：有關本署114學年度徵聘商借教師辦理人事行政相關業務

案，請惠予公告周知並轉知所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作業原則」（以下簡稱商借原則）辦理。

二、本案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一)商借教師資格：

１、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含偏遠、離島、原住民地

區及全校班級總數在12班以下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

師。

２、具有3年以上之任教年資，並具有相關教育行政知能、

教育專業及實務經驗。

(二)商借期間：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

(三)商借地點：本署臺中辦公室（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

路738之4號）。

檔　　號:
保存年限:

9
教育局 1140616

*AEAA114307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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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借單位：本署人事室考訓退撫科。

(五)辦理業務：主辦行政中立相關業務、性平相關業務彙

整，協辦本署人員及所屬學校校長職場霸凌、性騷擾申

訴案件、訓練進修研習事項及臨時交辦等相關業務。

(六)其餘事項依商借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請有意願商借之教師，於114年6月25日（星期三）前將附

件簡歷表電子檔，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案承辦人電子信箱

（e-p254@mail.k12ea.gov.tw），並於信件主旨註明「應

聘人事室考訓退撫科商借教師」，本署將個別通知辦理面

試。

四、檢附商借原則及簡歷表格式各1份。

正本：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

32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3.05.22 09:17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102 年 11 月 07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04 月 22 日

發文字號： 臺教授國字第1110052130號函

法規體系： 國民及學前教育

立法理由：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立法理由.pdf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規範本部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商借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教師，以協助處理教育
　　相關業務，落實教育政策，特訂定本原則。

二、各機關商借學校教師，應考量下列因素，評估確有其必要性者，始得
　　辦理：
　　(一)各機關員額配置之合理性。
　　(二)各機關業務簡化之可行性。
　　(三)借重教師在學校之專長及經驗，結合教育行政與學校實務之必要
　　　　性。
　　(四)增進前款教師之行政專業能力，並於返回學校後配合推動教育政
　　　　策之有效性。
　　　　各機關商借教師，應依該教師之專長，以協助各機關教育政策之
　　規劃、教育法令之建制、專案研究之推行、學校行政之督導等教育專
　　業相關事務為原則。

三、各機關以商借偏遠、離島、原住民地區及小型規模學校以外之公立學
　　校之編制內專任教師為限。
　　　　前項小型規模學校，指全校班級總數在十二班以下之學校。

四、本部對於各機關商借教師之人數，應有總量管制，且同一學校之商借
　　教師，以二人為限。

五、商借教師之商借期間，以二年為限；其有延長商借期間必要者，每次延長期間最長為一年。
    前項商借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八年。
    商借教師返回學校服務後，應服務一年以上，始得再被商借。

六、被商借之教師，應具有三年以上之任教年資，並具有相關教育行政知
　　能、教育專業及實務經驗；其曾受刑事、懲戒或行政處罰者，不得被
　　商借。

七、各機關商借教師，應提出需求專長及員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學校教師：由各機關逕向該學校提出，學校擇優推薦後，由
　　　　各機關組成之小組審查遴選之。

2024/5/22 上午9:18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法規內容-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GL002049 1/2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二)直轄市、(縣)市立學校教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由該機關轉學校擇優推薦後，比照前款規定程序辦理。

八、商借教師之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權益及保障，除
　　本原則另有規定外，由原服務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
　　　　商借教師原有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理、代課教師或由原校教
　　師為之；所需費用，由各機關補助經費支應。

九、商借教師之到職、離職、差假、出勤管理、加班、休假、差旅費等，
　　依各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十、商借教師每年之成績考核，由各機關預評後，送原服務學校依相關法
　　規規定辦理；其服務績效卓著者，各機關得建請原服務學校依法令規
　　定予以敘獎。

十一、(刪除)

十二、國家教育研究院得準用本原則規定辦理教師商借。
 

2024/5/22 上午9:18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法規內容-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GL002049 2/2



國教署商借教師簡歷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彩色大頭照)

服務學校 職 稱 □主任□組長□教師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E-MAIL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M） （H）

二、學歷：

學校名稱 院系科組別 起訖時間 畢（肄）業

畢業

三、經歷：

服務學校 起訖時間 教學年資

四、專長(或證照)

項目 說明

五、特殊事蹟

項目 說明



六、自傳(約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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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承辦人：李詩元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6402
傳真：02-27205627
電子信箱：a86925@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11430730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國教署原函、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及

簡歷表各1份 (37921055_1143073056_1_ATTACH1.pdf、
37921055_1143073056_1_ATTACH2.pdf、37921055_1143073056_1_ATTACH3.odt)

主旨：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學年度徵聘商借教師辦

理人事行政相關業務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114年6

月1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46001796號函辦理。

二、國教署為辦理旨揭業務，擬於114學年度商借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不含偏遠、離島、原住民地區及全校班級總數

在12班以下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至該署臺中辦公室支

援，工作內容及資格條件，請詳參前開國教署函。

三、請貴校協助轉知教師，並請有意願之教師於114年6月25日

（星期三）前將簡歷表電子檔寄送承辦人電子信箱：e-

p254@mail.k12ea.gov.tw，並於信件主旨註明「應聘人事

室考訓退輔科商借教師」，該署將個別通知面試事宜。

四、檢附國教署原函、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商借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教師作業原則及簡歷表各1份。

檔　　號:
保存年限:

0

螢橋國中 1140617

*OIAA11430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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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
副本：

64


